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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
文件

株人社字〔2022〕23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173号提案的答复
袁秀菊委员（妇女界）：

您提出的《多方位保障女性权益　促进生育政策有效落实》的提案收悉。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6月27日局党组会审议通过，现答复如下：

一、三期女性的弹性上班制度

虽然弹性上下班可以解决部分集中上下班交通拥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员分散上班、职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问题，但弹性上下班并未列入法定、通用的企业工时制度范围，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是并非所有的行业、企业、岗位都适用于弹性上下班，比如流水生产线上的职工，工作需要相互密切配合；二是企业是独立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自身经营范围、运营对象、所在地等实际情况自主确定工时制度和上下班时间。

职工因哺乳等情况需要实施较短时期的弹性上班时间或者居家办公，可以与企业平等协商达成一致后实施。省委、省政府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规定：产假期满，经本人申请，用人单位批准，可以请假至婴儿1周岁，请假期间的待遇由双方协商确定。人社部门也对三期女职工经与企业平等协商后实施弹性上班时间的做法持鼓励态度，但由政府部门发文规定三期女职工都实施弹性上班时间不现实，也难以落到实处。

二、鼓励用人单位招录女性，保障女性的职业发展方面

1、关于“企业需承担单位应缴的‘五险一金’负担过重，政府承担女职工生育期7个月的社保费用”问题

根据《劳动法》“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之规定，用人单位应为生育期女职工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我省社会保险已经实现了国家或者省级统筹，社保政策均由国家和省级层面制定，市本级并无制定社会保险政策的权限。目前国家和省级层面均未出台相关政策，明确产期女职工的社会保险费可由社保基金或国家、省级财政承担。

如若该项费用由市级财政承担，就涉及到市本级经济发展水平、财税能力以及国家是否有政策支持等各方面的因素。《劳动法》规定，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经了解，尚未发现有经济发达地区明确产期女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由当地政府承担的先例，株洲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三线城市，也难以做到。人社部门也会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适当的时候会向有关部门建议出台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政策。

2、关于政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对录用大中专院校应届女性毕业生的用人单位发放3年就业补贴问题

企业招人用人均属市场行为，政府对企业招录应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发放3年就业补贴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我市就业专项资金主要为中央及省级拨款，资金使用严格按照《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补贴范围及补贴标准有明确规定。提案中“对用人单位录用大中专院校应届女性毕业生，政府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按当年录用人数发放3年就业补贴”不属于就业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无法从就业资金中列支。

今年5月份，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稳岗位提技能保就业十六条措施>的通知》（湘人社规〔2022〕19号）明确，鼓励用人单位吸纳高效毕业生等群体就业，设置有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分别按照1000元和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贴。企业招录毕业年度高校女性毕业生的，可以按规定享受该项补贴。

感谢您对人社工作的关注与支持！
承办负责人：田智思
承  办  人：旷志高
联系电话：28681525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6月28日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6月28日印发
- 2 -
- 1 -

